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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没“眼缘”，婚介费能否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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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 钱超群 罗锦雯□ 钱超群 罗锦雯新闻纵深

近些年，开网约车成为越来越多社会灵活就业者的选择。因营运车辆与家庭自用车辆的商业险保费差距较大，为降低成本，不少网约车车

主将车辆以家用车性质进行投保。发生事故后，车主向保险公司理赔，因此产生纠纷。

网约车以“家用车”投保，保险公司不管赔

诚信投保方能有效保障权益

类案剖析
志愿者在参加志愿活动中，不慎跌落窨井中致九级伤残，志愿活动组织者、井盖管理人，谁来为志愿者的损

失“买单”？近日，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群众性活动组织者责任纠纷案。

志愿者跌落窨井受伤，物业公司“买单”
□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昌金艳 杨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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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漫画：蔺 颖

本周说法

近日，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件，认定保险公司在商业险保险责任
范围内不承担案涉赔偿责任，判决由
车主向原告支付垫付的车辆维修费
4.5万元。

临海小伙子小李没有固定工作，
听说开网约车既赚钱又自由，便在去

年年初购买了一辆 10 多万元的新能
源汽车。小李购买保险时，发现以家
庭自用车投保，保险费仅需 5000 多
元，但如果以营运车辆投保，保险费
就涨到 1 万元以上。买车后，小李手
头本就不宽裕，要花万余元买保险实
在是有些心疼。小李向身边开网约车
的朋友打听，还真问到了省钱“诀

窍”。于是，小李也有样学样，向甲
保险公司谎称车辆用于上下班代步，
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以家庭自用车辆
的性质投保了商业保险。

之后，小李在多家平台上注册，
开始跑网约车。为了尽快回本盈利，
小李有时半夜也在接单。因接单次数
多频率高，小李成为打车平台的金牌
车主，收入也与日俱增。

2023 年 9 月 25 日，小李接到目
的地为临海火车站的订单，因为火车
发车时间快到了，乘客万分着急，不
停地催促小李开快点。小李便借用对
向车道进行长距离超车，不料与对向
车道上正常行驶的小王的车辆发生碰
撞，造成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临
海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小李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小王在 4S 店进行
维修，共花费 4.7 万元，并向自己投
保的乙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甲保险公
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
围内支付理赔款 2000 元。乙保险公
司向小王支付保险理赔款后依法取得
了代位求偿权，并向法院起诉要求小
李支付乙保险公司垫付的车辆维修费
4.5 万元，甲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

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庭审中，甲保险公司辩称已在交

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了保险责任，认
为小李向甲保险公司投保时是按家庭
自用车进行投保，但事实上小李成了
专职的网约车司机，该新能源汽车已
经改变了使用性质，从家庭自用车变
成了营运车辆，根据保险条款规定，
甲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
内不予赔偿。

临海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李以家庭
自用车的名义为车辆投保，甲保险公司
亦 按 照 家 庭 自 用 车 的 标 准 收 取 保 险
费。实际用车过程中，小李以营利为目
的驾驶该车辆持续从事营运活动，已改
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导致案涉保险标
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小李作为投保
人应当及时通知甲保险公司，甲保险公
司可以选择增加保费或者解除保险合
同并返还剩余保费。小李未履行通知

义务而要求甲保险公司在商业险保险
责任范围内赔偿事故损失，有违诚信及
公平原则。且甲保险公司在保单等文
件上已载明相关免责条款，并加黑、加
粗，对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综
上，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小李为自己当初的决定而懊悔不
已，表示完全接受法院判决，算是给自
己买个教训，并表示将提醒身边的网约
车司机要如实投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五
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
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
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
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
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
人 未 履 行 前 款 规 定 的 通 知 义 务 的 ，
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
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

偿保险金的责任。
机动车按照用途可以分为家庭自

用车辆和营运车辆两种，保险公司对
其分别设置了不同的保险费率，营运
车辆的保费高，是因为营运车辆与家
庭自用车辆相比，运行里程多，使用
频率高，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就更
高。本案中，小李将私家车由家用性
质改为营运性质，属于“导致车辆危

险程度增加”的情形，又未履行通知
义务，保险公司只能赔付交强险，而
拒赔商业险。

法官提醒，如果车主购买车辆是为
了开网约车，投保时应如实向保险公司
告知并按照营运车辆的标准进行投保。
私家车主在已购买家用性质商业险后从
事专兼职网约车业务的，也应及时告知
保险公司，并按有关规定办理保单变更
手续。此外，广大车主在购买车辆保险
时，应认真阅读保险合同，尤其是特别
约定和免责条款，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权
益和责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立国之
本、强国之基。党的二十大报
告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积极延伸审判职能，妥善
审理涉农纠纷案件，依法保护、
用心服务、积极促进“三农”工
作，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

今年 1月，最高人民法院向
社会公布涉农民事典型案例。这
些案例来自于全国各级法院，具
有广泛的覆盖面和鲜明的代表
性，为人民法院办理涉农民事案
件提供了具体指引。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决策，强化
司法服务“三农”意识，笔者结合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对涉农民
事案件审判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坚 持 以 保 护 为 抓 手 。 其
一 ， 重 点 保 护 耕 地 。 十 分 珍
惜、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和切实
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
坚守耕地保护红线是人民法院
义不容辞的责任。人民法院依
法宣告非法占用耕地的租赁合
同无效，并向有关部门发送司
法建议，就能有力促进当地耕
地的“非农化”问题得到及时
整改，体现依法保护耕地的司
法 担 当 。 其 二 ， 保 护 合 法 权
益。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
其成员的合法权益，是规范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及 其 成 员 行
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根本要求。人民法院依
法认定违反法定程序将村集体
土地对外发包的合同无效，对
于规范村集体对外发包土地行为，切实维护村集体
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其三，保护知识产
权。人民法院切实加强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
促种业创新，判令未经品种权人许可销售种子的行
为人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有利于规范种子市场秩
序，保护种业知识产权。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其一，做好服务保障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该试点是我国土地
制度的重大改革，事关农民切身利益。人民法院要注
重发挥职能作用，通过依法撤销村集体作出的侵害农
民权益的收益分配方案等方式，助力试点工作的深入
推进。其二，维护农资市场秩序。对于销售假冒伪劣
农药、化肥等行为，必须依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正
常的农资市场秩序，彰显人民法院护航农业生产、维
护正常交易秩序的立场。

坚 持 以 促 进 为 目 的 。 其一，促进现代农业发
展。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就必须创新生产方式
和交易模式，在发展新型农业方面下功夫。人民法
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确认新型农产品生产
经营合同有效，依法保障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其
二，促进智慧农业发展。智慧农业是物联网技术在
现代农业领域的应用，能够有效改善农业生态环
境，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人民法院妥善处理因
此引发的新型涉农侵权纠纷，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
水平。其三，促进“三权分置”改革 。“三权分
置”实现了集体、承包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
权利的共享，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
入。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实际承包人在
土地被征收后获得青苗补偿费的权利等，对于保障
各方主体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具有典型示
范意义。

志愿者跌入窨井致残

今年 60 岁的袁某是忠县某社区居委会
的一名网格员，平日里，她不仅全身心投入社
区工作，还热心志愿活动。

2022 年 3 月的一天，袁某所在居委会组
织开展以“学雷锋”为主题的清捡垃圾志愿活
动，包括袁某在内的数十名志愿者报名参
加。当天，居委会负责人强调了参加志愿活
动的相关注意事项后，袁某领取扫帚、长柄夹
等工具，开始参加清捡垃圾活动。

当袁某走到某小区邻近公路的花台捡拾垃
圾时，不慎踩中破裂的窨井盖，掉入四米深的窨
井中。随即，她被送往医院，被诊断为腰椎骨

折。治疗结束后，袁某
申请司法鉴定。经鉴
定，构成九级伤残。

到底谁是井
盖管理人？

出院后，袁某要
求居委会和小区物业
公司进行赔偿，但协商
未果。于是，袁某将居
委会、物业公司告上法
院，要求共同赔偿其经
济损失22万余元。

案 件 审 理 过 程
中，当事人对谁是侵
权责任承担主体产生
了分歧。袁某认为，
自己参加居委会组织

的志愿活动，且在活动中受伤，居委会应当对
其损害后果负责。

居委会则辩称，袁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应提高安全意识，避免事故发生。居
委会向法庭提供了活动方案、会议记录等，证
明已强调了安全事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物业公司则以案涉花台不在小区范围内为
由，认为其并非井盖管理人，不应承担责任。

为查明井盖的管理主体，法院追加了某
排水公司、某房地产公司等为被告。随着调
查的深入，井盖管理人终于浮出水面。案涉
花台虽临近公路，但仍属于小区范围，应由
物业公司负责小区内井盖的维护管理工作。

井盖的管理人确定了，袁某的损失由谁
承担成了焦点。

责任认定是关键

该案承办法官罗燕表示，本案系一起群

众性活动组织者责任纠纷。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
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
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
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
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
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
以向第三人追偿。

法官认为，本案中，物业公司相对于袁某、
居委会而言系第三人，因其疏于履行井盖维护
管理义务，导致袁某跌落受伤。根据上述法律
规定，物业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

作为志愿活动组织者的居委会是否应承担

赔偿责任，也是案件的争议焦点。
法官表示，本案中，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

织，在特定节日组织不具有特定危险性的活动，
制定了活动方案，强调了安全注意事项，并不存
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故不承担补充
责任。同时，事发时，案涉花台设有护栏，且花
台上有较为茂密的植被，袁某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未仔细观察花台情况，未尽到基本的
安全注意义务，其自身应承担一定责任。

最终，法官根据查明的事实，综合考虑各方
当事人的责任大小，酌情认定物业公司承担
80%的责任，袁某自行承担 20%的责任，依法判
决物业公司赔偿袁某各项损失 16万元。

一审判决作出后，物业公司提起上诉。重
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后，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目前，二审判决已生效。

志愿服务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也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在开展志愿活动的
同时，意外伤害也相伴而生，其中就会产生“侵
权责任由谁承担、损失由谁赔偿”等问题。一
旦处理不好，既会制约群众参加志愿活动的积
极性，也会影响志愿活动组织者开展公益活动
的热情。

该案中，法官结合具体案情，从志愿活动组
织者职责范围、志愿活动危险程度、安全事项提
示情况等方面，合理界定志愿活动组织者的安
全保障义务限度范围，既不过分加重志愿活动
组织者的责任负担，又依法确定侵权主体，为志
愿者的受损权益提供救济渠道，保障其合法权
益，实现了执法办案“三个效果”统一。

本案启示我们，要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
则引领与价值导向功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执法办案中，平衡好依法维护志愿者合
法权益与合理界定志愿活动组织者安全保障义
务范围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二者统筹兼顾，助
推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法官提醒，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一方
面，志愿活动组织者要落实“谁使用、谁招募、谁
保障”要求，健全完善志愿服务工作机制，常态
开展相关技能、安全知识培训，合理评估志愿活
动风险，积极购买必要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依
法保障志愿者人身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志愿者
也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根据自身技能特长、身
体状况等参加志愿活动，在志愿服务中服从管
理、听从指挥，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鼓励支持志愿服务 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本报讯 生活中，三五好友组局把酒言
欢，不枉为生活的一件乐事。但酒后驾驶车
辆，其他共饮者又一起搭乘车辆，发生事故造
成人员受伤，损失谁来负责？近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
件，法院判决搭乘者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
责任。

2021年 6月 30日，黄某胜与黄某霞、潘某
定等人组局饮酒。酒后，黄某霞驾驶潘某定
的小型轿车搭载潘某定、黄某胜，行驶中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黄某胜受伤及车辆受损。交
警大队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
定，黄某霞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黄某
胜、潘某定不承担责任。因就黄某胜损害赔
偿事宜三方协商不成，黄某胜遂向法院起诉，
要求黄某霞和潘某定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
抚慰金共计 19万余元。

黄某霞辩称，其是为车主潘某定无偿代
驾，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应由潘某定对本案事
故承担赔偿责任。

潘某定辩称，其没有要求黄某霞帮忙驾
驶车辆，而是黄某霞主动要求驾驶，应由黄某
霞承担全部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不
等同于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虽然潘某定、黄
某胜作为搭乘者未直接驾驶机动车，对于交通
事故的发生无事故责任，但对事故造成的损害
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黄某霞酒后主动驾车并不存
在无偿代驾情形，且黄某霞作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明知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仍
驾驶车辆，导致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黄某霞应承担主
要的赔偿责任。潘某定作为车辆的所有人，
明知黄某霞饮酒，仍让其驾驶，对损害的发生
有一定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
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
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
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的规定，潘某定应
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黄某胜在明知黄某霞已饮
酒，没有制止黄某霞驾驶车辆，仍然自愿搭乘其
驾驶车辆且未系安全带，其甘愿承担风险并对
损害的扩大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被侵权人
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
轻侵权人的责任”，黄某胜亦应对自身损害结果
承担相应责任。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过错程
度，法院作出判决：黄某霞和潘某定分别赔偿黄
某胜损失 6万余元和 3万余元。

法官说法：

朋友间共同饮酒，相互之间应尽到合理安
全注意义务。即饮酒期间，相互提醒适量饮

酒。饮酒后应相互劝阻驾驶车辆、履行安全护
送义务等。本案中，黄某霞饮酒后仍驾驶车辆
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对黄某胜的损失承
担主要赔偿责任。潘某定作为车辆的所有人，
在明知黄某霞已饮酒后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
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责任，应对黄
某胜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黄某胜在明
知黄某霞饮酒后仍搭乘其驾驶的车辆，属于放
任自身风险，对自身损害后果也存在相应的过
错责任。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是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并非人
民法院划分民事责任承担的直接依据。因此，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不需要承担事故责
任，并非就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潘某
定和黄某胜不对事故承担任何责任，但如前述
潘某定和黄某胜均存在相应过错，故法院综合
各方的过错程度后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醉酒后驾驶车辆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保险公司不负交强险赔偿责任。即使事
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向受害人支付了赔偿款项，
但仅是代为垫付赔偿款，保险公司在赔偿后有
权向驾驶人进行追偿。

（吴鸿亮 朱文倩）

明知酒驾仍搭车，发生事故谁担责？
广西扶绥法院：搭乘者不免责


